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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從事創新教學、編撰教材，

以增進教師專業教學能力，依東南科技大學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施行辦法特訂定教師繼續教

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專案教師與專業技術人員於任職期間內，均須參與教資中心所舉辦或認可之

繼續教育研討會及工作坊，各級教師每學期最低點數為 2點。 

三、點數認定方式： 

(一) 參與本校全校性教學增能研討會、各院創新跨域整合教學研討會，或由本中心舉辦之繼續

教育研討會與工作坊，每 2小時算 1 點；每 1小時算 0.5點。  

(二) 本校舉辦之研討會或工作坊所錄製之檔案存放於教資中心或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未參

加教師閱覽。教師閱覽並繳交閱後心得報告一篇（A4紙一張，500字以上），得累計活動

點數，採計 0.5點，同一活動之檔案不可重複記點；採事後閱覽方式所得點數不得超過所

有點數的三分之一。 

(三) 各單位辦理繼續教育研討會或課程，經教資中心核定後始得辦理認列點數。 

(四) 前述之各項研習證明，請教師自行登入 SIGN系統填寫並附佐證資料，經教資中心核定後

始得認列點數。 

(五) 教師參與校外舉辦之創新教學、編撰教材、增進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等相關之教學知能活動、

研討會或工作坊，需自行登入 SIGN系統填寫相關資料備查，並檢附議程與會議研習證明，

經教資中心核定後始得認列點數。 

四、為推動執行本校教師繼續教育，教資中心得設置執行秘書辦理相關業務，並得減授鐘點及

其他彈性薪資獎勵，所需經費由計畫經費支用。 

五、本實施要點經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